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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教 育 厅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浙教厅函〔2023〕149号

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年“浙江省

师德楷模”“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
贡献奖”评选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

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，根据

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的复函精神，经研究，2023 年开

展“浙江省模范教师”表彰项目，表彰“浙江省师德楷模”100名、

“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”100名，给予每人 1万元奖金。省

教育厅、省人力社保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文公布，并于 2023年

教师节期间进行表彰。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浙江省师德楷模的评选范围为全省高等学校、普通中小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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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在职教

师。

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的评选范围为浙江省农村普通

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在职教师和教

育工作者。

已经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以及曾经获

得过该奖项的教师，不再参加评选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浙江省师德楷模评选名额共 100名，拟评选高校教师 28名、

中小学教师 72 名。高校教师实行差额推荐，各高校最多推荐 1

名人选，由省教育厅组织遴选。中小学教师实行等额推荐，各设

区市根据分配名额进行等额推荐；省直学校可各推荐 1名人选，

由省教育厅组织遴选后推荐 1名；技工院校各设区市、省属行业

主管部门可各推荐 1名人选，由省人社厅组织遴选后推荐 2名。

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。

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评选名额共 100名，由各设区市

等额推荐。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，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；

自觉遵守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，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

师德高尚，教书育人成绩突出，受到师生、家长的公认。

（二）浙江省师德楷模评选对象需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台州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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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符合新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，实施素质教育，锐意改革创新，

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的新途径、新方法，促进学生德智

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坚守教学一线，为人师表，能展现新时代人民

教师的良好形象。

高等学校评选对象需治学严谨，教风端正，积极主动承担本

专科、研究生教学任务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教学工作量饱满，

注重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，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，成果突出。

中小学校评选对象需教学工作量饱满，带头抵制有偿补课，

积极承担并出色完成班主任工作，原则上要求近 5年内担任班主

任工作至少 3年。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需具有 2所及以上学校的工

作经历，且每所学校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3年，或在农村学校有 6

年及以上的工作经历。技工院校评选对象需在文化技术理论课或

生产实习指导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5年以上。

（三）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评选对象需对农村教育怀

有深厚感情，关爱学生，坚守农村学校教育教学岗位，在农村从

教 20年以上，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、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

效益等方面业绩显著，曾获得县级及以上荣誉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坚持师德第一标准。对近 5年来查实存在违反师德师

风行为和存在非常规流动情况的教师，不纳入推荐范围。

（二）发挥评选的激励导向作用。坚持实事求是，好中选优，

切实把本校、本地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教师推荐出来，突

出推荐人选的典型事迹。

1.浙江省师德楷模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，全省学校校长、园台州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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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（书记）推荐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5%以内。推荐中小学教师时，

各设区市要统筹考虑推荐人选的学段结构，农村、中职、幼教和

特教等学校人选的比例，原则上不低于几类学校教师占当地教师

总数的比例。对于长期在偏远农村、山区和海岛任教，以及积极

参与教师交流和经组织选派到省内外支教的教师，要优先予以推

荐。推荐高校教师时优先推荐教育教学一线教师，严格控制处级

及以上干部比例。

2.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要充分考虑农村工作年限，向

长期在农村学校特别是长期在偏远山区、海岛工作的一线教师倾

斜，中小学校校长、园长（书记）推荐比例不得超过 25%。各设

区市要统筹考虑推荐人选学段结构。

（三）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做好推荐工作，自下而上，逐级推

荐，突出公认度、先进性和典型性，从严把关，确保质量。推荐

人选要按照人事管理权限，征求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，所在

单位党组织必须对推荐人选的思想政治表现出具写实性鉴定意

见。各单位报送推荐人选前，人选需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接到举报的，必须及时核实，

有问题的不得推荐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为切实加强对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省教育厅、省人力社保

厅和省财政厅联合组成“浙江省师德楷模”“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

贡献奖”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和评选工

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），负责评

选的具体工作。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

- 5 -

六、材料报送

为减轻教师负担，评审申报工作在线开展，依托全国教师信

息管理系统实行线上申报和推荐。系统将于 2023年 8月 11日启

动申报，教师本人在自主填报页面进行申报，逐级审核推荐后报

省教育厅。各设区市于 2023年 8月 28日前完成推荐，各高校和

其他（省直、技工院校）于 8月 21日前报送推荐人选。除技工

院校外，原则上不再接受任何书面材料，切实减轻教师非教学负

担。

评选工作联系人及电话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赵思静（负责

中小学），0571-88008699；郑大转（负责高校），0571-880088936。
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朱双双（负责技工院校），

0571-87053069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师德楷模名额分配表

2.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名额分配表

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浙江省财政厅

2023年 8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台州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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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师德楷模推荐名额分配表

设区市（高校） 推荐名额 备 注

杭州 11

校长、园长（书记）推荐

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5%以

内。各设区市要统筹考虑

学段结构，农村、中职、

幼教和特教等学校人选的

比例，原则上不低于几类

学校教师占当地教师总数

的比例。

宁波 8

温州 10

嘉兴 5

湖州 4

绍兴 5

金华 8

衢州 4

舟山 2

台州 7

丽水 5
其他（省直、
技工院校）

3

高等学校 28

合计 100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台州市教育局



- 7 -

附件 2

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
推荐名额分配表

设区市 推荐名额 备 注

杭州 11

中小学校校长、园长（书

记）推荐比例不得超过

25%。各设区市统筹考虑

学段结构。

宁波 11

温州 16

嘉兴 8

湖州 7

绍兴 6

金华 12

衢州 6

舟山 3

台州 11

丽水 9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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